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小字第2723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許晏庭  

            葉伊瑄  

            鄭文楷  

被      告  廖念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

4年1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47,8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

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001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揆諸上開法律規定，自應准許。

二、按簡易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

小額程序，並將該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

官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

件事務分配辦法第7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經原告聲明減縮

後，已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之範圍，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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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訴訟程序，爰經本院裁定改依小額程序審理，附此說

明。　

三、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1月15日12時17分許，騎乘車牌號

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行經新北市○

○區○○路0段00巷0號前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撞

擊原告承保車體損失險之訴外人亞泰通運有限公司所有之由

陳玄剛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

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原告按保險契約給付系爭車輛

損壞維修費用，依發票實付理賠147,815元（含工資費用75,

398元、零件費用72,417元），依法取得代位求償權。而系

爭車輛修復費用經扣除折舊之金額為126,669元，且陳玄剛

同有轉彎未讓直行之過失，原告應分擔3成之肇事責任比

例，故原告僅請求38,001元(計算式：126,669元×30％＝38,

001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第196條及保險

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38,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陳述或聲

明。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

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

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

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

有明文。故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者，本應就行為人

確有侵害權利之加害行為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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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

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

告之請求。　　　

　㈡原告雖主張本件事故發生之發生，係被告騎乘系爭機車，疏

於注意車前狀況而撞擊系爭車輛所致，惟查：觀諸現場監視

器影像截圖，可見騎乘系爭機車、釀成本件車禍者，係身著

黑色短袖上衣；身形、體態疑似為男性之人，此從卷附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查

處情形欄記載「警方到場，現場僅遺留普通重型機車MXB-21

61號一部，經調閱路口監視器發現不明男子駕駛普通重型機

車MXB-2161與陳玄剛所駕駛之營業曳引車KLG-0607號，發生

事故，陳民稱不明（誤繕為部名）男子有受傷，隨即趁隙搭

乘普通重型機車MJV-2017號逃逸」等語，益徵肇事者應為男

性，然被告之性別為女性，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

果可查，則被告是否為騎乘系爭機車肇事之人，實非無疑。

此外，原告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確為肇事人，則原告主

張被告過失肇致本件事故之發生，使系爭車輛受損，應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第196條及保險法第5

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8,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

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原

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

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郭鍵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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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

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

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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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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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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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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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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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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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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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小字第2723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許晏庭  
            葉伊瑄  
            鄭文楷  
被      告  廖念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7,8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法律規定，自應准許。
二、按簡易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小額程序，並將該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官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7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經原告聲明減縮後，已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之範圍，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爰經本院裁定改依小額程序審理，附此說明。　
三、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1月15日12時1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行經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前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撞擊原告承保車體損失險之訴外人亞泰通運有限公司所有之由陳玄剛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原告按保險契約給付系爭車輛損壞維修費用，依發票實付理賠147,815元（含工資費用75,398元、零件費用72,417元），依法取得代位求償權。而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經扣除折舊之金額為126,669元，且陳玄剛同有轉彎未讓直行之過失，原告應分擔3成之肇事責任比例，故原告僅請求38,001元(計算式：126,669元×30％＝38,001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第196條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陳述或聲明。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故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者，本應就行為人確有侵害權利之加害行為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原告雖主張本件事故發生之發生，係被告騎乘系爭機車，疏於注意車前狀況而撞擊系爭車輛所致，惟查：觀諸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可見騎乘系爭機車、釀成本件車禍者，係身著黑色短袖上衣；身形、體態疑似為男性之人，此從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查處情形欄記載「警方到場，現場僅遺留普通重型機車MXB-2161號一部，經調閱路口監視器發現不明男子駕駛普通重型機車MXB-2161與陳玄剛所駕駛之營業曳引車KLG-0607號，發生事故，陳民稱不明（誤繕為部名）男子有受傷，隨即趁隙搭乘普通重型機車MJV-2017號逃逸」等語，益徵肇事者應為男性，然被告之性別為女性，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查，則被告是否為騎乘系爭機車肇事之人，實非無疑。此外，原告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確為肇事人，則原告主張被告過失肇致本件事故之發生，使系爭車輛受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第196條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8,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郭鍵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小字第2723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許晏庭  

            葉伊瑄  

            鄭文楷  

被      告  廖念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

4年1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47,8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

    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001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揆諸上開法律規定，自應准許。

二、按簡易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

    小額程序，並將該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

    官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

    件事務分配辦法第7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經原告聲明減縮

    後，已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之範圍，應適用

    小額訴訟程序，爰經本院裁定改依小額程序審理，附此說明

    。　

三、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1月15日12時17分許，騎乘車牌號

    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行經新北市○○

    區○○路0段00巷0號前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撞擊原

    告承保車體損失險之訴外人亞泰通運有限公司所有之由陳玄

    剛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

    輛），致系爭車輛受損，原告按保險契約給付系爭車輛損壞

    維修費用，依發票實付理賠147,815元（含工資費用75,398

    元、零件費用72,417元），依法取得代位求償權。而系爭車

    輛修復費用經扣除折舊之金額為126,669元，且陳玄剛同有

    轉彎未讓直行之過失，原告應分擔3成之肇事責任比例，故

    原告僅請求38,001元(計算式：126,669元×30％＝38,001元)。

    為此，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第196條及保險法第53條

    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

    8,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陳述或聲

    明。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

    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

    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

    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

    有明文。故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者，本應就行為人

    確有侵害權利之加害行為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原告

    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

    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

    告之請求。　　　

　㈡原告雖主張本件事故發生之發生，係被告騎乘系爭機車，疏

    於注意車前狀況而撞擊系爭車輛所致，惟查：觀諸現場監視

    器影像截圖，可見騎乘系爭機車、釀成本件車禍者，係身著

    黑色短袖上衣；身形、體態疑似為男性之人，此從卷附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查

    處情形欄記載「警方到場，現場僅遺留普通重型機車MXB-21

    61號一部，經調閱路口監視器發現不明男子駕駛普通重型機

    車MXB-2161與陳玄剛所駕駛之營業曳引車KLG-0607號，發生

    事故，陳民稱不明（誤繕為部名）男子有受傷，隨即趁隙搭

    乘普通重型機車MJV-2017號逃逸」等語，益徵肇事者應為男

    性，然被告之性別為女性，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

    果可查，則被告是否為騎乘系爭機車肇事之人，實非無疑。

    此外，原告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確為肇事人，則原告主

    張被告過失肇致本件事故之發生，使系爭車輛受損，應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第196條及保險法第5

    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8,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

    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原

    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

    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郭鍵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小字第2723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訴訟代理人  許晏庭  

            葉伊瑄  

            鄭文楷  

被      告  廖念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47,8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114年8月7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法律規定，自應准許。

二、按簡易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以裁定改用小額程序，並將該簡易事件報結後改分為小額事件，由原法官依小額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7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經原告聲明減縮後，已屬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規定之範圍，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爰經本院裁定改依小額程序審理，附此說明。　

三、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1月15日12時1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行經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前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撞擊原告承保車體損失險之訴外人亞泰通運有限公司所有之由陳玄剛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原告按保險契約給付系爭車輛損壞維修費用，依發票實付理賠147,815元（含工資費用75,398元、零件費用72,417元），依法取得代位求償權。而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經扣除折舊之金額為126,669元，且陳玄剛同有轉彎未讓直行之過失，原告應分擔3成之肇事責任比例，故原告僅請求38,001元(計算式：126,669元×30％＝38,001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第196條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8,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為陳述或聲明。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故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者，本應就行為人確有侵害權利之加害行為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㈡原告雖主張本件事故發生之發生，係被告騎乘系爭機車，疏於注意車前狀況而撞擊系爭車輛所致，惟查：觀諸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可見騎乘系爭機車、釀成本件車禍者，係身著黑色短袖上衣；身形、體態疑似為男性之人，此從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查處情形欄記載「警方到場，現場僅遺留普通重型機車MXB-2161號一部，經調閱路口監視器發現不明男子駕駛普通重型機車MXB-2161與陳玄剛所駕駛之營業曳引車KLG-0607號，發生事故，陳民稱不明（誤繕為部名）男子有受傷，隨即趁隙搭乘普通重型機車MJV-2017號逃逸」等語，益徵肇事者應為男性，然被告之性別為女性，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可查，則被告是否為騎乘系爭機車肇事之人，實非無疑。此外，原告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確為肇事人，則原告主張被告過失肇致本件事故之發生，使系爭車輛受損，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云云，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第196條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8,00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郭鍵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